
 

 

 

 

 

 

 

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

呆帳轉銷之揭露 
Bad debt write-offs disclosure statement 

依行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九十八年二月二十七日金管銀(一)字第

09800013520 號函令，各銀行對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轉銷呆帳者累計轉

銷呆帳金額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，或貸放後半年內發生逾期累計轉銷

呆帳金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，其轉銷呆帳資料依銀行法第四十八

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不負保密義務，並依同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規定

辦理揭露。

惟截至 113 年 12 月 31 日止，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本行並無符合前

揭規定所應揭露之呆帳資料，特此公告。 



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

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轉銷呆帳者，累計轉銷呆帳金額

超過新台幣五千萬元，或貸放後半年內發生逾期累計

轉銷呆帳金額達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上之呆帳資料表

會計師查核報告

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公司地址：台北市松仁路 7號5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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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

茲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，金管銀(一)字第 09800013520 號令規定，揭露本分公

司自設立以來，截至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「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轉銷呆

帳者，累計轉銷呆帳金額超過新台幣五千萬元，或貸放後半年內發生逾期累計轉銷呆

帳金額達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上之呆帳資料表」如下：

單位 : 新台幣元

編號 戶名 統一編號 呆帳餘額 備註 

1 
2 
3

聲明：為避免本資料遭他人不當利用，第三人應避免同名同姓之誤用，若任意臆

測，致侵害他人名譽者，自負法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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